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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 年 1月 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325,7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32.4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1.01 选举冯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1.02 选举倪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1.03 选举刘德杰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1.04 选举雷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1.05 选举饶哲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2.01 选举崔万林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2.02 选举肖义南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2.03 选举刘向阳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2.04 选举张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44,582,807 99.49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3.01 选举邓亚平先生为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144,582,807 99.49 是 

3.02 选举曲亚文女士为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144,582,807 99.49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冯彪先生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1.02 选举倪赣先生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1.03 选举刘德杰先生

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1.04 选举雷立先生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1.05 选举饶哲先生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2.01 选举崔万林先生

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2.02 选举肖义南先生

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2.03 选举刘向阳先生

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8,255,175 98.09         

2.04 选举张健先生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

38,255,175 98.09         



立董事 

3.01 选举邓亚平先生

为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 

38,255,175 98.09         

3.02 选举曲亚文女士

为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 

38,255,175 98.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所有议案均对持股 5%以下中

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投票股东共持有海南椰岛股票股数 144,105,402 股，

对各项议案分别投出赞成票共 144,105,402 股。其中： 

股东童婷婷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5,00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6%。

童婷婷分别参与了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投票结果均系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

投赞成票 5,000,000 股。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同一表决权通过

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之规定，由于童婷婷的网络投票时间早于现场投票，故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确认股东童婷婷的投票结果以网络投票结果为准，其网络投票结果为对各项议案

投赞成票 5,000,000 股； 

根据股东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2016 年 1

月 4 日下午 17:00 向公司出具的《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事项的说明》的书面文件，国资公司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78,737,6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7.57%。国资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参加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1 月 4 日上午通过宏源证券交易软件参与会

议网络投票，当时系统显示投票失败；故国资公司于当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吴

冠宏先生参与了公司于同日下午 2 点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并对累积投票议案进行了书面表决。国资公司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



项议案包括《关于选举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关于选举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选举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均投

出 78,737,632 股赞成票，相关表决程序已经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服务平台统计，国资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4 日

上午参与网络投票时对各项议案只投出一票，对此，国资公司确认该网络投票结

果与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其委托吴冠宏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4 日下午在会议现

场书面投票的结果为国资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鉴此，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

为：根据国资公司的上述书面说明，国资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投票表

决结果应当以其委托代理人吴冠宏先生的现场投票结果为准。海口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投赞成票 78,737,632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晓丽、黎立、余照海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梁晓丽、黎立、余照海三位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5日 


